[bookmark: _Hlk146790258][bookmark: _Hlk154410637]證券商內部控制制度標準規範─內部控制制度修正草案對照表（承銷業務）（115年度）
	編號
	作業項目
	修　訂　後　內　容
	修　訂　前　內　容
	修訂說明

	CA-15101
	股票上市作業（含創新板上市）
	作業程序及控制重點
一、進行股票上市輔導作業，應依下列規定辦理：
 (一)~(二)略
(三)應依證交所「證券承銷商辦理股票初次申請上市案之評估查核程序」進行各項評估程序，其中有關進銷貨交易之抽核標準並應依證交所114年2月5日臺證上一字第1141800346號函所定規範辦理，如無法依前開規範辦理者，應於輔導工作底稿中詳於敘明理由及實際執行抽核作業之查證程序、過程暨結論，並應保留工作底稿且裝訂成冊。
 (四)略

二、略
三、除上櫃公司或公營事業外，輔導公司均應先申請登錄為興櫃股票櫃檯買賣屆滿六個月，始得申請上市案。

初次申請股票在創新板上市之本國發行公司，除上櫃公司外，應先由主辦證券承銷商上市輔導或申請其股票登錄為興櫃股票櫃檯買賣屆滿六個月，始得申請創新板上市案(但本國發行公司屬上市公司之子公司，符合證交所所訂條件且經其同意者，不在此限)。
上櫃公司申請股票上市或創新板上市者，其股票自上櫃掛牌日起算應屆滿一年，始得申請上市案。
創新板上市公司自上市掛牌日起屆滿一年，得申請改列上市公司。
上市公司自上市掛牌日起屆滿一年，得申請改列創新板上市公司。

四、略
五、初次申請股票上市公司應於收到證交所上市同意函至證券承銷商向券商公會申報詢價圈購或競價拍賣約定書前，至少辦理一場上市前業績發表會；證券承銷商並應依證交所「有價證券初次上市前業績發表會實施要點」辦理相關作業。
申請改列上市案件及上櫃公司申請股票上市案件，未辦理對外公開銷售者，無須辦理上市前業績發表會。
六~八 略
九、主辦證券承銷商應接受創新板上市公司委任，自股票初次上市掛牌日起至其後一個會計年度止，指定專責人員協助及指導其遵循我國證券相關法令、證交所章則暨公告事項及上市契約，於證交所認有延長委任期間之必要時，願配合延長之。前開主辦證券承銷商與委任公司訂定之委任契約應經委任公司董事會通過。
本國發行公司申請股票在創新板上市時其獲利能力符合證交所所訂標準、上櫃公司申請股票在創新板上市，或上市公司申請改列為創新板上市公司者不適用上開規定。

	作業程序及控制重點
一、進行股票上市輔導作業，應依下列規定辦理：
 (一)~(二)略
(三)應依證交所「證券承銷商辦理股票初次申請上市案之評估查核程序」進行各項評估程序，其中有關進銷貨交易之抽核標準並應依證交所100年12月8日臺證上二字第1001704340號函所定規範辦理，如無法依前開規範辦理者，應於輔導工作底稿中詳於敘明理由及實際執行抽核作業之查證程序、過程暨結論，並應保留工作底稿且裝訂成冊。
 (四)略

二、略
三、除公營事業及創新板上市掛牌屆滿一年申請改列上市者外，輔導公司均應先申請登錄為興櫃股票櫃檯買賣屆滿六個月，始得申請上市案。
本國發行公司初次申請股票在創新板上市，應先由主辦證券承銷商上市輔導或申請其股票登錄為興櫃股票櫃檯買賣屆滿六個月，始得申請創新板上市案(但本國發行公司屬上市公司之子公司，符合證交所所訂條件且經其同意者，不在此限)。
新增


新增

新增


四、略
五、初次申請股票上市公司應於收到證交所上市同意函至證券承銷商向券商公會申報詢價圈購或競價拍賣約定書前，至少辦理一場上市前業績發表會；證券承銷商並應依證交所「有價證券初次上市前業績發表會實施要點」辦理相關作業。
新增


六~八 略
九、主辦證券承銷商應接受創新板上市公司委任，自股票初次上市掛牌日起至其後三個會計年度止，指定專責人員協助及指導其遵循我國證券相關法令、證交所章則暨公告事項及上市契約，於證交所認有延長委任期間之必要時，願配合延長之。前開主辦證券承銷商與委任公司訂定之委任契約應經委任公司董事會通過。
新增


	
依據114年2月5日證交所公告修正後「證交所就主辦承銷商辦理初次上市案件對重要營運狀況查核程序之規範」調整。







依據115年1月9日證交所公告修正該公司「有價證券上市審查準則」第2條之1、第40條、第40條之1調整。













依據115年1月9日證交所公告修正該公司「有價證券初次上市前業績發表會實施要點」第8點新增。



依據115年1月9日證交所公告修正該公司「有價證券上市審查準則」第34條調整。









證券商內部控制制度標準規範─內部控制制度修正草案對照表（承銷業務）（115年度）
	編號
	作業項目
	修　訂　後　內　容
	修　訂　前　內　容
	修訂說明

	CA-15117

(原編號為CA-15101-1)
	股票第一上市作業（含創新板第一上市）
	作業程序及控制重點
三、外國發行人股票若未在外國證券交易所或證券市場上市並初次申請股票上市者（含外國發行人自外國主要證券交易所或證券市場終止上市後已逾六個月者），應先由主辦證券承銷商上市輔導或申請其股票登錄為興櫃股票櫃檯買賣屆滿六個月，始得送件申請第一上市。第一上櫃公司申請股票第一上市免依上開規定辦理。
初次申請股票在創新板上市之外國發行公司，除第一上櫃公司外，應先由主辦證券承銷商上市輔導或申請其股票登錄為興櫃股票櫃檯買賣屆滿六個月，始得申請創新板上市案(但外國發行公司屬上市公司之子公司，符合證交所所訂條件且經其同意者，不在此限)。


第一上櫃公司申請股票第一上市或創新板第一上市者，其股票自第一上櫃掛牌日起算應屆滿一年，始得申請第一上市。
創新板第一上市公司自上市掛牌日起屆滿一年，得申請改列第一上市公司。
第一上市公司自上市掛牌日起屆滿一年，得申請改列創新板第一上市公司。
四、略
五、初次申請股票第一上市公司應於收到證交所上市同意函至證券承銷商向券商公會申報詢價圈購或競價拍賣約定書前，至少辦理一場上市前業績發表會；證券承銷商並應依證交所「有價證券初次上市前業績發表會實施要點」辦理相關作業。
申請改列第一上市案件及第一上櫃公司申請股票第一上市案件，未辦理對外公開銷售者，無須辦理上市前業績發表會。
六~八 略
九、主辦證券承銷商應接受第一上市公司或創新板第一上市公司委任，於上市掛牌日起至其後一個會計年度止，指定專責人員協助及指導其遵循我國證券相關法令、證交所章則暨公告事項及上市契約。但屬陸港澳主要營運或控制之外國發行人，應於上市掛牌日起至其後二個會計年度止為之。前開主辦證券承銷商與委任公司訂定之委任契約應經委任公司董事會通過。
原第十項併入第九項







十、第一上櫃公司申請股票第一上市或創新板第一上市、第一上市公司申請改列為創新板第一上市或創新板第一上市公司改列第一上市，於委任主辦推薦證券商或委任主辦證券承銷商期間屆滿前申請者，應繼續委任至原第一上櫃、第一上市或創新板第一上市委任期間屆滿為止。上開期間屆滿後申請者，得免辦理主辦證券承銷商委任事宜。
	作業程序及控制重點
三、外國發行人股票若未在外國證券交易所或證券市場上市並初次申請股票上市者（含外國發行人自外國主要證券交易所或證券市場終止上市後已逾六個月者），應先由主辦證券承銷商上市輔導或申請其股票登錄為興櫃股票櫃檯買賣屆滿六個月，始得送件申請第一上市。


外國發行公司初次申請股票在創新板上市，應先由主辦證券承銷商上市輔導或申請其股票登錄為興櫃股票櫃檯買賣屆滿六個月，始得申請創新板第一上市案(但外國發行公司屬上市公司之子公司，符合證交所所訂條件且經其同意者，不在此限)。創新板第一上市公司自上市掛牌日起屆滿一年，得申請改列為第一上市公司。
新增



新增

新增
四、略
五、初次申請股票第一上市公司應於收到證交所上市同意函至證券承銷商向券商公會申報詢價圈購或競價拍賣約定書前，至少辦理一場上市前業績發表會；證券承銷商並應依證交所「有價證券初次上市前業績發表會實施要點」辦理相關作業。
新增



六~八 略
九、主辦證券承銷商應接受第一上市公司委任，於上市掛牌日起至其後三個會計年度止，指定專責人員協助及指導其遵循我國證券相關法令、證交所章則暨公告事項及上市契約。前開主辦證券承銷商與委任公司訂定之委任契約應經委任公司董事會通過。



十、主辦證券承銷商應接受創新板第一上市公司委任，自股票初次上市掛牌日起至其後三個會計年度止，指定專責人員協助及指導其遵循我國證券相關法令、證交所章則暨公告事項及上市契約，於證交所認有延長委任期間之必要時，願配合延長之。前開主辦證券承銷商與委任公司訂定之委任契約應經委任公司董事會通過。
新增


	 
依據115年1月9日證交所公告修正該公司「有價證券上市審查準則」第2條之1、第40條、第40條之1調整


















依據115年1月9日證交所公告修正該公司「有價證券初次上市前業績發表會實施要點」第8點新增





依據115年1月9日證交所公告修正該公司「有價證券上市審查準則」第28條之2、第34條調整。




證券商內部控制制度標準規範─內部控制制度修正草案對照表（承銷業務）（115年度）
	編號
	作業項目
	修　訂　後　內　容
	修　訂　前　內　容
	修訂說明

	CA-15102
	股票上櫃作業
	作業程序及控制重點
一、進行股票上櫃輔導作業，應依下列規定辦理：
 (一)~(二)略
 (三)應依櫃檯買賣中心「推薦證券商辦理股票初次申請上櫃案之評估查核程序」進行各項評估程序，其中有關進銷貨交易之抽核標準並應依櫃檯買賣中心114年2月8日證櫃審字第1140100175號函所定規範辦理，如無法依前開規範辦理者，應於輔導工作底稿中詳於敘明理由及實際執行抽核作業之查證程序、過程暨結論，並應保留工作底稿且裝訂成冊。
 (四)略

二、略
三、除公營事業、上市公司及創新板上市公司申請上櫃者(以下簡稱「上市轉上櫃」)外，輔導公司均應先申請登錄為興櫃股票櫃檯買賣屆滿六個月，始得申請上櫃案。
上市轉上櫃者，其股票自上市掛牌日起算應屆滿一年，始得申請上櫃。
四、略
五、初次申請股票上櫃公司應於收到櫃買中心上櫃同意函至推薦證券商向券商公會申報詢價圈購或競價拍賣約定書前，辦理一場（含）以上之上櫃前業績發表會；主辦輔導推薦證券商並應依櫃買中心「股票及臺灣存託憑證初次上櫃前業績發表會實施要點」辦理相關作業。
申請上市轉上櫃案件，未辦理上櫃前公開銷售者，無須辦理上櫃前業績發表會。

（以下略）

	作業程序及控制重點
一、進行股票上櫃輔導作業，應依下列規定辦理：
 (一)~(二)略
 (三)應依櫃檯買賣中心「推薦證券商辦理股票初次申請上櫃案之評估查核程序」進行各項評估程序，其中有關進銷貨交易之抽核標準並應依櫃檯買賣中心100年12月15日證櫃審字第1000032805號函所定規範辦理，如無法依前開規範辦理者，應於輔導工作底稿中詳於敘明理由及實際執行抽核作業之查證程序、過程暨結論，並應保留工作底稿且裝訂成冊。
 (四)略

二、略
三、除公營事業及創新板上市掛牌屆滿二年且符合櫃買中心規定者外，輔導公司均應先申請登錄興櫃股票市場交易滿六個月以上，始得申請上櫃案。



四、略
五、初次申請股票上櫃公司應於收到櫃買中心上櫃同意函至推薦證券商向券商公會申報詢價圈購或競價拍賣約定書前，辦理一場（含）以上之上櫃前業績發表會；主辦輔導推薦證券商並應依櫃買中心「股票及臺灣存託憑證初次上櫃前業績發表會實施要點」辦理相關作業。
新增


（以下略）


	
依據114年2月8日證券櫃檯買賣中心公告修正後「就主辦推薦證券商辦理初次上櫃案件對重要營運狀況查核程序之規範」調整。






依據115年  1月15日櫃檯買賣中心公告修正該中心「證券商營業處所買賣有價證券審查準則」第3條、「股票及臺灣存託憑證初次上櫃前業績發表會實施要點」第7點調整。









證券商內部控制制度標準規範─內部控制制度修正草案對照表（承銷業務）（115年度）
	編號
	作業項目
	修　訂　後　內　容
	修　訂　前　內　容
	修訂說明

	CA-15118

(原編號為CA-15102-1)
	股票第一上櫃作業

	作業程序及控制重點
三、外國發行人申請普通股股票第一上櫃者，除第一上市及創新板第一上市之外國發行人申請第一上櫃者(以下簡稱「第一上市轉第一上櫃」)外，應申報上櫃輔導或登錄興櫃股票市場交易滿六個月以上，始得提出第一上櫃之申請。
   刪除


第一上市轉第一上櫃者，其股票自第一上市掛牌日起算應屆滿一年，始得申請第一上櫃。
四、略
五、初次申請股票第一上櫃公司應於收到櫃買中心上櫃同意函至推薦證券商向券商公會申報詢價圈購或競價拍賣約定書前，辦理一場（含）以上之上櫃前業績發表會；主辦輔導推薦證券商並應依櫃買中心「股票及臺灣存託憑證初次上櫃前業績發表會實施要點」辦理相關作業。
申請第一上市轉第一上櫃案件，未辦理第一上櫃前公開銷售者，無須辦理上櫃前業績發表會。
六~八 略
九、主辦推薦證券商應接受第一上櫃公司委任，於上櫃掛牌日起至其後一個會計年度止，指定專責人員協助及指導其遵循我國證券法令、櫃買中心規章暨公告事項及上櫃契約。但外國發行人屬陸港澳主要營運或控制者，前揭委任期間應為上櫃掛牌年度及其後二個會計年度。前開主辦推薦證券商與第一上櫃公司訂定之委任契約應經董事會通過。
十、第一上市公司及創新板第一上市公司申請股票第一上櫃，於委任主辦證券承銷商期間屆滿前申請者，應繼續委任至原第一上市委任期間屆滿為止。上開期間屆滿後申請者，得免辦理主辦推薦證券商委任事宜。

	作業程序及控制重點
三、應申報上櫃輔導或登錄興櫃股票市場交易滿六個月以上，始得提出第一上櫃之申請。



   創新板第一上市掛牌屆滿二年且符合櫃買中心規定之外國發行人，得不受前項限制。
新增


四、略
五、初次申請股票第一上櫃公司應於收到櫃買中心上櫃同意函至推薦證券商向券商公會申報詢價圈購或競價拍賣約定書前，辦理一場（含）以上之上櫃前業績發表會；主辦輔導推薦證券商並應依櫃買中心「股票及臺灣存託憑證初次上櫃前業績發表會實施要點」辦理相關作業。
新增


六~八 略
九、主辦推薦證券商應接受第一上櫃公司委任，於上櫃掛牌日起至其後三個會計年度止，指定專責人員協助及指導其遵循我國證券法令、櫃買中心規章暨公告事項及上櫃契約。前開主辦證券承銷商與第一上櫃公司訂定之委任契約應經董事會通過。


新增
	 
依據115年  1月15日櫃檯買賣中心公告修正該中心「外國有價證券櫃檯買賣審查準則」第4條調整。





依據115年  1月15日櫃檯買賣中心公告修正該中心「股票及臺灣存託憑證初次上櫃前業績發表會實施要點」第7點新增。

依據115年  1月15日櫃檯買賣中心公告修正該中心「外國有價證券櫃檯買賣審查準則」第4條及第4條之1調整。





證券商內部控制制度標準規範─內部控制制度修正草案對照表（承銷業務）（115年度）
	編號
	作業項目
	修　訂　後　內　容
	修　訂　前　內　容
	修訂說明

	CA-15111
	競價拍賣作業
	作業程序及控制重點
二、辦理競價拍賣案件，應於接受投標期間之第一天於日報辦理競拍公告，並於投標開始日前三營業日，以書面及電子媒體方式向券商公會申報：
   (一)~ (十四) 略
辦理部分競價拍賣部分公開申購案件，應於受理申購前三個營業日於日報辦理公開申購公告，並於受理申購前五個營業日，併同前項競拍公告，以書面及電子媒體方式向券商公會申報，其公告內容依「處理辦法」第五十二條之二辦理。
初次上市、上櫃、股票申請創新板初次上市、創新板轉上市(櫃)之承銷案件，主辦承銷商應檢附作業時程表及發行公司出具業依證交所或櫃買中心規定召開業績發表會之聲明書；未依規定出具聲明書或經證交所或櫃買中心通知券商公會發行公司未依規定召開業績發表會者，應暫緩辦理競價拍賣。  
	作業程序及控制重點
二、辦理競價拍賣案件，應於接受投標期間之第一天於日報辦理競拍公告，並於投標開始日前三營業日，以書面及電子媒體方式向券商公會申報：
   (一)~ (十四) 略
辦理部分競價拍賣部分公開申購案件，應於受理申購前三個營業日於日報辦理公開申購公告，並於受理申購前五個營業日，併同前項競拍公告，以書面及電子媒體方式向券商公會申報，其公告內容依「處理辦法」第五十二條之二辦理。
初次上市、上櫃、股票申請創新板初次上市、創新板上市公司轉列上市、上櫃公司之承銷案件，主辦承銷商應檢附作業時程表及發行公司出具業依證交所或櫃買中心規定召開業績發表會之聲明書；未依規定出具聲明書或經證交所或櫃買中心通知券商公會發行公司未依規定召開業績發表會者，應暫緩辦理競價拍賣。  
	
依據115年1月12日券商公會公告修正「證券商承銷或再行銷售有價證券處理辦法」第9條調整。



證券商內部控制制度標準規範─內部控制制度修正對照表草案（承銷業務）（115年度）
	編號
	作業項目
	修　訂　後　內　容
	修　訂　前　內　容
	修訂說明

	CA-15112
	詢價圈購作業
	作業程序及控制重點
十三、每一圈購人之實際認購數量之上限，除普通股初次上市、上櫃案件（應依「處理辦法」第二十七條之一規定辦理），應符合「處理辦法」第二十七條規定。同一圈購人於各證券承銷商之總圈購數量若超過規定之認購數量上限，主辦承銷商應限定各協辦承銷商得配售予該圈購人之配售數量上限，且圈購人及其配偶之認購數量應合併計算，並不得超過單一自然人認購數量上限，但如優先配售對象之認購數量合計，未達詢圈配售數量時，不在此限。


 (以下略)
	作業程序及控制重點
十三、每一圈購人之實際認購數量之上限，除普通股初次上市、上櫃案件、創新板上市公司轉列上市、上櫃公司案件（應依「處理辦法」第二十七條之一規定辦理），應符合「處理辦法」第二十七條規定。同一圈購人於各證券承銷商之總圈購數量若超過規定之認購數量上限，主辦承銷商應限定各協辦承銷商得配售予該圈購人之配售數量上限，且圈購人及其配偶之認購數量應合併計算，並不得超過單一自然人認購數量上限，但如優先配售對象之認購數量合計，未達詢圈配售數量時，不在此限。

(以下略)

	
依據券商公會「證券商承銷或再行銷售有價證券處理辦法」第27條調整。



證券商內部控制制度標準規範─內部控制制度修正對照表草案（承銷業務）（115年度）
	編號
	作業項目
	修　訂　後　內　容
	修　訂　前　內　容
	修訂說明

	CA-15113
	公開申購配售作業

	作業程序及控制重點
一、上市（櫃）公司、創新板上市公司、興櫃公司、上櫃（市）公司轉上市（櫃）或轉創新板辦理現金增資發行普通股，採公開申購方式辦理承銷，其發行價格之訂定應依「自律規則」第6條及第7條之1規定辦理。
二、上櫃(市)公司轉上市(櫃)或轉創新板為達股權分散標準辦理現金增資發行新股之承銷案件，主辦承銷商於申報承銷契約時，應檢附發行公司出具業依證交所或櫃買中心規定召開業績發表會之聲明書；未依規定出具聲明書或經證交所或櫃買中心通知券商公會發行公司未依規定召開業績發表會者，應暫緩辦理承銷。
三、辦理公開申購配售：
(一)~(七)略
四、有價證券帳簿劃撥配發作業：
   主辦承銷部門應依集保結算所規定，申請辦理有價證券帳簿劃撥配發作業。
五、依「處理辦法」第三十三條規定，承銷部門對部分兼採競價拍賣辦理之承銷案件，其競價拍賣部分之得標人繳款截止日，應訂於開標日後二日，公開申購配售部分之中籤人繳款截止日，應訂於申購截止日。
   依「處理辦法」第四十二條規定，承銷部門對部分兼採詢價圈購辦理之承銷案件，其詢價圈購部分之圈購人繳款截止日，應與公開申購配售部分之申購處理費、預扣認購價款及郵寄工本費解交日一致，俾能同步完成承銷作業。
六、證券承銷商辦理承銷案件，於承銷期間結束後，應依券商公會規定之格式，將有關申購、配售、繳款及特定人等明細資料以電子媒體至少保存五年備查。

	作業程序及控制重點
一、上市（櫃）公司、創新板上市公司、興櫃公司及上櫃（市）公司申請上市（櫃）辦理現金增資發行普通股，採公開申購方式辦理承銷，其發行價格之訂定應依「自律規則」第6條及第7條之1規定辦理。
新增









	
依據115年1月12日券商公會「證券商承銷或再行銷售有價證券處理辦法」第21條之2調整。










條次順修



4
證券商內部控制制度標準規範--內部稽核實施細則修正對照表草案(承銷業務) （115年度）
	編號
	作業項目
	修　訂　後　內　容
	修　訂　前　內　容
	修訂說明

	AA-15101
	股票上市作業之稽核（含創新板上市）。
目的：
輔導上市作業是否依規定辦理
	作業程序(方法)及稽核重點
六、、是否依規定申請登錄興櫃，並於興櫃市場交易滿六個月，始申請上市。
是否依規定由主辦證券承銷商上市輔導或申請其股票登錄為興櫃股票櫃檯買賣屆滿六個月，始申請創新板上市。(但本國發行公司屬上市公司之子公司，符合證交所所訂條件且經其同意者，不在此限) 


 (以下略)
	作業程序(方法)及稽核重點
六、是否依規定申請登錄興櫃，並於興櫃市場交易滿六個月，始申請上市。
是否由主辦證券承銷商上市輔導或申請其股票登錄為興櫃股票櫃檯買賣屆滿六個月，始申請創新板上市。(但本國發行公司屬上市公司之子公司，符合證交所所訂條件且經其同意者，不在此限)。


 (以下略)
	
配合內部控制制度CA-15101修訂。



